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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城，有太多的美誉：“天府之国”、“一个来了就不想离

开的好地方”等等。不论是朝夕生活其中的居民或是偶尔来

蓉的外地客人，都对这里良好的人居环境有着同样的感受。

笔者写这篇短文的目的，仅是想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上唤起人

们对建设文明城市的关注，并没有丝毫的恶意，因为，与大

家一样，笔者也深深地爱着这片热土。 桥上的“风景” 如果

您步行登上一环路的九眼桥，一跨上两边的人行道，顿觉清

风徐来、视野开阔。正在心旷神怡之际，不经意间，就有三

三两两的人在不同的角度，在您迎面走来或擦肩而过的瞬间

，貌似热情或恍若自言自语般对你说：“刻章办证！”、“

文凭证件！”。您会发现，您一路顺着人行道走来，会听见

很多这样不厌其烦的“问候”，面对如此情景，您自然就联

想到首长阅兵时的盛况。熟悉情况的本地人讲：那些是办假

证的！您不要给他们搭讪，更不要问他（她）能刻什么章？

能办什么证？否则，你将难以脱身，因为他们以为“生意”

来了。 国人特别重视大红印章及一纸证明的传统由来已久！

在招工提干、求学经商、评职称、发奖金、升工资等太多涉

及自身利益的时候，人们日益离不开一个个鲜红的印章、一

张张道貌岸然的证件开道。于是，就悄悄衍生了这些私刻印

章和办假证的行当。政府也花力气管了，但这只队伍却如“

游击队”般难查，而是有关“刻章办证”的“牛皮癣”及花

样翻新的“艺术喷涂”，往往早上清除，中午又出现了，恰



如春天的“野草”，除之不绝！如此情况不独成都有，全国

各大中城市也常常遇见。我想，这不仅只是加强证件、印章

防伪技术研究及使用的问题，也不能只局限于依靠城管、公

安等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还有一个在政策乃至制度层面上

的价值取向问题，不要一味突出“印章”、“证件”如何重

要，而应该倡导：在兼顾必要形式的前提下，更多地注重实

际内容、内在素质或内在价值，以遏制社会各阶层对假章假

证的需求，让前述那些以“刻章办证”为业的行当失去生存

的“土壤”才是上策。“电马儿”，您慢些走 一日，笔者在

一路口偶然与一老者同行，该老者正下台阶经非机动车道准

备过人行横道路口，突然一辆电动自行车风驰电掣般从其左

侧冲来，嗖的擦老者前胸而过，险些让老者一个趔趄。我们

相邻的人为之吓出一身冷汗。在目送电动自行车扬长而去之

际，在场的群众估计该车时速在40公里/小时以上。 电动自行

车，成都人俗称：“电马儿”。电动自行车作为非机动车类

别的车辆，国家标准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

件》规定：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0公里/小时，但很多品牌的电

动自行车，其实际时速往往远远超出设计时速，有的甚至达

到设计时速的1倍多，有售车的人士称：部分品牌的电动自行

车的实际时速可以达到50公里/小时。电动自行车，顾名思义

，它是仍然属于自行车，与普通自行车相比，只是动力的区

别。但因为其动力是电力，其速度潜力肯定很大，因为最近

福特公司乃至丰田公司都向外披露，将在明年推出混合动力

小汽车，即汽车既可用燃油做动力，也可用电力做动力。电

动自行车目前是按照非机动车来进行管理的，但现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自



行车、三轮车不准安装机械动力装置”，电动自行车属自行

车加装机械动力的车辆，不能算是非机动车；机动车登记规

定又指出，未列入国家经贸委发布的《机动车产品目录公告

》的任何机动车，不准办理注册登记，而电动自行车又不在

《公告》之列，因此也不能算作是机动车。电动自行车到底

算什么？如何杜绝前述一幕的经常出现，消除放荡不羁的“

电马儿”带来的交通隐患，笔者建议：除了交警等执法部门

要明确电动自行车的最高行驶时速，并加强路查路检以外，

关键是国家质检等部门应尽快修改电动自行车生产的最高设

计时速的国家强制标准，从电动自行车生产的源头抓起，然

后根据新标准考虑将其列入机动车类别，让“电马儿”进入

机动车道行驶，才能使之跑得更舒心，也更安全。 面对醒目

的红灯 不知从什么时间起，我们就看见在街道的一个个红绿

灯路口，多了几个穿桔黄色马甲或上衣的人，口里衔着哨子

，手里挥舞着小红旗，专门指挥过往的行人走人行横道线，

听说他们是交通“协管员”或“劝导员”。当红绿灯变换时

，你可以看见小红旗招展，听见哨声悠扬，很自然地使人联

想到绿茵场上的教练。尽管如此，仍有为数不少的行人为争

取那几十秒乃至几秒的时间，而勇敢地闯向红灯，“黄马甲

”或“黄衣服”，只好加强吹哨与舞旗的频率，但好象无济

于事，闯红灯者似乎“义无反顾”，更多的犹豫者就“紧跟

形势”，给人一个滑稽的印象。 应该说有关主管部门设置交

通“协管员”或“劝导员”的初衷是未可厚非的，对维护城

市交通安全的确有一定作用；同时，听说交通“协管员”或

“劝导员”中有很多还是原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这对缓解

城市就业压力，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等方面，无疑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人们过往街口的前述场景，又让人

不得不质疑设置交通“协管员”或“劝导员”的初衷到底实

现了多少？足球场上之所以设置裁判员的口哨与令旗，那是

基于足球作为伴随合理冲撞的对抗性的竞技体育项目的需要

。因为有竞赛，所以需要有裁判。行人过红绿灯路口，要与

谁竞赛呢？是飞驰的机动车吗？幼儿园的小朋友，需要阿姨

管束、教导，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化的初期，尚未形成与他人

相处的规则意识。而那些过往街口时勇闯红灯的行人都是需

要监护的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吗？当然不是。交通规则，

已经有法律法规明文规定，只是法的遵守与执行的问题。人

们面对的红绿灯就是具体化的规则，或者说就是形象化的法

律。不管有多么完备的法律，关键在于受其约束者要有足够

的法律意识，内化为自觉的行为，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

“自觉遵纪守法”，而不能仅仅依赖于法的外在化的执行。

我们可否通过其他的就业渠道解决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而让

街口的吹哨舞旗者再度“下岗”，就让红绿灯自己指挥交通

行不行？让行人站在人行横道线的那头，面对醒目的红灯自

行抉择吧：他到底是在乎争取那几十秒乃至几秒的时间，还

是在乎终身的残废或是立刻面见阎王？我相信正常的人都有

这个判断力。什么时候，让我们见到另一种情景：夜深人静

时分（而不仅仅是熙熙攘攘的白天），面对醒目的红灯，车

辆或者行人也能主动停下等待她变换为绿灯才行走呢？ 羞涩

的站牌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道路如蛛网般延伸，街道的

街牌和公共汽车的站牌也愈立愈多，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都

能感受到这种变化。一天，笔者因急事须出三环路之外，由

于不熟悉道路，靠三环路附近需要换乘另一路公共汽车，遂



咨询附近一商贩，答曰：你往前行可乘A路车直达。谢过商

贩，笔者前行寻找A路车站牌，一直走了很长的路，才找到

一个路边站牌，很是疑惑，就问候车人，怎么附近就只有这

个站牌？答曰：你来的那前面还有一个，在树笼笼头，你可

能没看见哦。我责备自己眼睛近视，一路走来怎么没看见站

牌呢？坐回程的A路车时，我有意坐到候车人所说的“树笼

笼头”的那个站牌下车，细细查看了那个站牌：她个子不高

，站在绿化带里，书写线路站点的头部几乎都被她左右的树

荫笼罩，其芳容半遮半掩，如不费心端详，就难于识别，宛

如害羞的少女。有旁观者见笔者在好奇地查看，凑上来解释

说：这站牌立得早，早些年栽种的树木比较矮小，还看得见

站牌上的字，而今，树长高了，树荫也浓密了，不凝神注视

是难以瞧见的。哦，原来如此，笔者释然。 如果把一个城市

的建筑整体比喻为一个人的躯体，那么街道就是一个城市的

脸，而路边的街牌与公共汽车站牌就是这张脸上的眼睛。在

不熟悉地形的本地人或初来乍到的外地人眼中，街牌与站牌

不仅仅是路边的向导，还是这个城市善意而亲切的眼睛，她

拉近了陌生的距离，带给开车者、行路者以安全与效率。为

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她们打扮成迎宾小姐的俏模样，落

落大方地站在路旁向过往的路人微笑呢？ 给您一张“歪票” 

不论你刚刚回来还是正准备离开，你走近火车站，不管你是

否喜欢，总有一些热情的路人凑到你面前，“车票车票！”

，“发票发票！”你要么必须果断且带点粗鲁的拒绝，要么

就干脆一言不发，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吧。否则，

你会发现你很快就被“热情”包围了，要脱身就比较困难了

。大家都知道，外面转卖的火车票，要么比较车站窗口买的



贵些，要么多数是假的，但就是有一些人因为急事需要或因

节假日车票紧张而不得不从票贩子手中购票；人们也清楚发

票的印刷与发放是由税务机关专门管理并严格控制的，但总

有人想购买这种发票以虚开费用或支出，企图冲减收入，而

变相偷逃国家税收。于是，成天嚷嚷：“车票车票”和“发

票发票”者，仍旧有其市场。尽管铁路、公安、税务等部门

曾组织多次专项运动，但始终未能绝迹，过段时间又死灰复

燃。 专项的清查打击工作固然需要，但票据源头的管理更应

该引起重视。因为正规车票总是来源于铁路的电脑，所以如

何增强出票人的自我约束能力，严防车票不正常售出，加强

团体车票的审批控制等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所有发票不论其

是否真伪（包括假的车票）一般都需要经过印刷及复印等行

业的前期印制或复印，才能做成“成品”，由此，在抓好清

理票贩子的专项斗争的同时，各执法部门要加强印刷及复印

等行业的日常清查与监督的力度，力争把伪造票证的违法犯

罪行为消除在萌芽之中，方为上策。 “芝麻开门”1元钱 值

班门卫为回家的人开门，似乎是正理之中的事情，但不知猴

年马月兴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过了午夜0时才回家的人

，要向为之打开大门的门卫给付1元钱的“开门费”，据老成

都人讲：这是长此以往形成的所谓“惯例”。笔者偶尔一次

因谈业务耽搁久了，回家时正好0时过几分钟，当打开大门时

，门卫当即索要1元钱，称是“开门费”。笔者对此颇感疑惑

，次日咨询相关部门，得知根本没有“开门费”的收费项目

。 神话中，获悉“芝麻开门”密码的盗贼，面对的是无价的

宝藏；而我们现实生活中常见的门卫开门，让住户面对的是

自己温馨的家。问题并不在于1元钱的经济价值，而在于它折



射出的法律意义。设置门卫值班，是小区物业管理公司基于

同住户签订的《物业管理合同》而承担的约定义务，住户按

期交纳了物业管理费，就有权要求物业管理公司委派的门卫

随时为自己进出开门。物业管理公司委派的门卫如果把过了

午夜0时为回家的住户开门视为合同之外的额外服务，而另行

收取了“开门费”，就是物业管理公司变相拒绝承担合同义

务，是违约行为。如此看来，如果有一天您碰巧过了午夜0时

才回家，再要求门卫开门时，您完全可以拒绝门卫提出的给

付“开门费”的请求，因为“开门费”的收取，既无法律根

据，也无合同依据。 河边“夜游神” 如果你家住府南河附近

，晚饭后独自或偕家人一起出去沿着府南河两岸散散步，对

锻炼身体或放松心情都有好处。可是，不经意间你发现：或

坐花圃边，或傍河边栏杆，或徘徊于树阴下，有一些不明身

份的男人和女人，神神秘秘在窃窃私语，你从耳边飘过的只

言片语中得知：他们不可能是谈情的恋人。那他们在做什么

呢？是否“性”、“毒品”等非法交易吗？你不敢联想，如

芒在背而惴惴不安，散步的雅兴顿然消失，只得立即远离这

些“夜游神”，拔腿便走乃至“落荒而逃”。 大千世界，五

彩纷呈，本来不足为怪；城市夜生活的日益丰富，也折射出

社会的繁荣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前述那些不和谐的“

杂音”，与城市美丽的夜景是那么不协调，它会带给人们不

安全、不洁净的感觉。如果执法部门能对类似府南河边等城

市夜生活区加强巡逻，以遏止那些不和谐的“杂音”，那么

夜晚出外散步的市民或者外来的观光客人，就可以舒心地欣

赏城市的夜景了。恐惊“天上人” 大家都会注意到：我们这

个刚刚迈上小康之路的国度，手机普及率极高，不要说上班



的公务、商务人士和林林总总的打工族，就是家庭主妇、休

闲的老人、童音清脆的小学生甚至于收捡垃圾的“拾荒者”

，都拥有自己的手机，没有人感觉不正常。笔者在这里不想

谈及过度的手机使用可能会浪费有限的号码资源的问题，也

不想涉及因使用手机可能带来的电磁辐射污染问题，只是想

说一个打手机的生活细节问题。 大凡坐过城市公交车的人，

都对上下班高峰时间那拥挤而五味俱全的乘车感觉记忆犹新

。由于手机的普及，公交车上更增添了此起彼落的手机铃声

和分贝不等的手机对话。一日，某女士乘公交车，路途中其

手机突然音乐铃声大作，其和谐的旋律甚是悦耳，女士很迟

缓地打开手机，似乎正得意于美妙的铃声。既而应答，语调

平和，可比燕语莺声。突然间，不知被对方什么话激怒，声

调陡变，分贝骤然升高，且不干净词汇连珠而出，几乎让全

车人都为之侧目。某女士情绪激动，旁如无人，一阵唇枪舌

剑之后，气愤地合上电话，再附上一句粗俗的土语，乃毕。

古诗有“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句子，古人尚且知道

在高楼上不可高声喧哗而失之张扬，何况身处现代文明的公

交车上呢？（待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